
中央研究院 103 年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9 時 30 分至 13 時 20 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人員：  

翁啟惠 王 瑜 王汎森 吳金洌 李德章  

程舜仁 李定國 陳玉如 李羅權 許聞廉  

鄭清水 曾文碧 王祥宇 蔡定平 夏復國  

陳銘憲 陳榮芳 謝道時 蔡明道 周玉山  

鄭淑珍 施明哲 陳仲瑄 吳俊宗 黃進興  

黃樹民 黃克武 簡錦漢 柯瓊芳 蕭新煌  

胡曉真 湯志真 謝國興 林子儀   吳玉山  

陳恭平 汪治平 黃啟瑞 徐讚昇 俞震甫  

范盛娟 張 雯 蕭培文 林納生 黃鵬鵬  

陳儀深 石守謙 郭佩宜 楊晉龍  

請假：陳建仁（王 瑜代）       周美吟（曾文碧代）  

賀曾樸（王祥宇代）     王寳貫（夏復國代）  

劉扶東（周玉山代）       李文雄（吳俊宗代）  

鄭秋豫（湯志真代）       葉崇傑  

張晉芬  

列席人員：  

蔡淑芳 張煥正 蕭傳鐙 吳重禮 羅紀琼  

陳水田 楊富量 李德章 林淑端 王大為  

張惟明 王永大 許錫儀  

主席：翁院長                  記 錄：李育慈  

  



宣讀 103 年 1 月 2 日 103 年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報告事項：  

一、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發布之人事任命計 22 案，列於

附件 1（第 13 頁），請參閱。  

二、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擬聘案，經本院

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 7名，

列於附件 2（第 15 頁），提請核備。  

三、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升等案，經本院

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 12

名，列於附件 3（第 16 頁），提請核備。  

四、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各研究所助研究員升等，同時辦

理長聘案，及副研究員新聘，同時辦理長聘案，經本院各

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列 3

名，提請核備：  

（一）化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黃人則先生為副研究員，同

時辦理長聘案。  

（二）化學研究所擬新聘尤嘯華先生為副研究員，同時辦理長

聘案。  

（三）歐美研究所擬新聘盧倩儀女士為副研究員，同時辦理長

聘案。  

五、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擬聘特聘研究員

案，經本院院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計 2 名，列

於附件 4（第 17 頁），提請核備。  

六、自 103 年 1 月 2 日迄今，本院人員榮譽事蹟列於附件 5（第

19 頁），請參閱。  

七、人事室報告：本院為研發替代役制度用人機關，歷年均配

合內政部推動研發替代役相關業務，本（103）年獲內政部

遴選為「國軍兵員徵補績優單位」，並於 2 月 27 日於國軍

文藝活動中心，由人事室代表領取第 71 屆兵役節表揚國軍

兵員徵補績優單位紀念獎牌乙座。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資創中心）

成立「資料科學專題中心」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事務組、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說 明：  

一、  資創中心目前設置 3 個專題中心，分別為：網格與科

學計算專題中心、資通安全專題中心，以及智慧優網

運算專題中心。  

二、  隨著資通訊技術之發展，雲端應用之普及，人們已面

臨巨量資料之時代。如何妥善處理、運用巨量資料，

以從中擷取出有價值之資訊及知識，為日漸重要的課

題之一。隨著巨量資料之處理成了近年來業學界最重

視的議題之一，資料科學技術亦成為國際上學術界積

極投入探討之研究課題。爰此，資創中心擬成立「資

料科學專題中心」。  

三、  本案業於本 (103)年 2 月 13 日經資創中心業務會議討

論，獲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另獲中心學術諮詢委

員通信投票一致支持。  

四、  茲依本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第 5 條之規定，提請院務

會議討論。  

五、  檢附「成立規劃書」、「學術諮詢委員通信投票結果」

及「資創中心業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6，第 23 頁）

各乙份。  

討論紀要：  

一、經費、人力與空間息息相關，成立新研究單位時，

應全盤考量全院之需求與未來發展。  

二、規劃書之內容宜依據本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相關規

定，具體提出中長程計畫、與資訊所間之角色互動、

退場機制，以及與其他學組之合作關係與影響等。 



 

決  議：資料科學與相關技術之研究乃國際重要趨勢，院方

原則上予以支持；惟在規劃書內容上，請資創中心

先與資訊所和統計所深入討論，再與三位副院長從

全院的角度思考，並擴大合作對象至其他數理及生

命與人文學組相關研究所及中心，待補充相關內容

後，提下次院務會議討論。  

 

 

提案二：有關修正「中央研究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

點」（含支付標準表及契約書）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事務組】  

說 明：  

一、為延聘國內外特有領域或傑出之學者專家，參與本院

重要研究或管理工作及學術發展規劃，本院訂定「中

央研究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據以委

任學者專家來院參與研究工作及規劃。現為敘明延聘

職務係屬臨時客座性質，避免外界誤解其受任關係和

福利待遇，爰研擬修正延聘職稱，冠以「客座」二字。  

二、茲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02 年 5 月 30 日北市勞動字

第 10233115000 號函請本院回復有關本院所聘請之客

座專家與本院間是否具有僱傭關係。案經 102 年 7 月

4 日簽奉核可，是類延聘人員與本院係屬委任關係，

非屬適用勞基法人員，並依本院人事室 102 年 9 月 3

日人事字第 1020506262 號書函，為避免爾後爭議，

本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審核小組 102 年第 3 次及

第 4 次審查會議決議研擬旨揭要點修正草案。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24 日本院總辦事處第 920 次主



管會報及 103 年 2 月 12 日本院法規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決議通過。  

四、  檢附中央研究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修正

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支付標準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契約書各乙份。  

討論紀要：  

一、條文對照表中，「國科會」名稱應為「科技部」。  

二、保密同意書第二條：「…執行研究計『劃』有關之

討論內容….」，應改為『畫』。「…軟體等形式『紀』

錄者」應改為『記』。  

三、契約書：（一）首段之「為『應業務需要』」，宜直

接改列乙方工作內容。（二）本國人士原則上皆需

參加全民健保，建議刪除第六點之「乙方如為本國

人士，應自行辦理勞、健保」之文字。（三）保險

相關規定宜先釐清本院是否提供補助，且對待本國

人士與外籍人士不宜有落差，以示平等；如應聘人

為外籍人士，可由本院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

員綜合保險」第一項至第五項之保險。（四）關於

上開保險甲乙雙方負擔保險費之比例，毋須於契約

書中載明，雙方敘薪時有合意即可。（五）毋須應

聘人自行聲明放棄參加上開保險，僅需於契約書中

提供欄位，由其勾選明示此意即可。  

決     議：本作業要點修正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如

附件 7）；惟契約書（如附件 8）與支付標準表內容

未臻完善，依會中討論意見，暫予修訂如支付標準

修正對照表（第 35 頁）及契約書（第 41 頁），請

續研議修訂，再提下次院務會議討論。  

 

 



提案三、有關本院處務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修正草案乙案，

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案經提 103 年 2 月 12 日本院法規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修正通過。  

二、 103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本院組織法，除修正院士

分組及選舉、研究中心設學術諮詢委員會、學術諮詢

總會組成及任務等相關規定外，並刪除設總辦事處與

下設之單位及 3 個一條鞭單位，以及修正處長、副處

長職稱及增列研究技師亦得兼任行政主管等規定，原

總辦事處下設單位與 3 個一條鞭單位及其職掌，依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僅須於本

規程規定即可，爰須配合修正本規程，又因應本院學

術研究發展需要，原總辦事處下設之單位亦有必要重

新調整，故併予檢討修正。  

三、 本規程現行條文 26 條，本次計修正 20 條、新增 7 條、

刪除 4 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 1 條：配合原本院組織法第 22 條規定：「本院設

總辦事處，……。總辦事處各組及中心之職掌，均

於本院處務規程中訂之。」業經修正刪除，爰修正

本條改規範本規程訂定目的。  

（二）  第 2 條、第 2 章章名及第 5 條：配合原本院組織法

第 22 條本院設總辦事處之規定業經刪除，爰將「總

辦事處」、「本處」均修正為「院本部」。  

（三）  第 3 條：增訂首長、副首長權責。  

（四）  第 4 條：增訂秘書長、副秘書長權責。  

（五）  第 7 條：規定院本部內部單位名稱及分科辦事。  

（六）  第 8 條：將「本處秘書組」修正為「秘書處」，並

配合原公共事務組部分業務移入及其業務現況修

正各款次內容。  



（七）  第 9 條：將「本處總務組」修正為「總務處」，並

配合其業務現況修正各款次內容。  

（八）  第 10 條：將原「學術事務組」及原「儀器服務中

心」整併修正為「學術及儀器事務處」，並配合原

儀器服務中心業務現況修正相關款次內容。  

（九）  第 11 條：將「本處計算中心」修正為「資訊服務

處」，並配合其業務現況修正各款次內容。  

（十）  第 12 條：增設「國際事務處」，並明定其掌理事

項。  

（十一）  第 13 條：為應實務需要，重新劃分掌理事項，

將原「公共事務組」修正為「智財技轉處」，並

專責本院智慧財產權、產學合作、研究成果商業

開發、技轉或合作育成等相關業務。   

（十二）  第 14 條：增訂「人事處」掌理事項。  

（十三）  第 15 條：增訂「政風處」掌理事項。  

（十四）  第 16 條：增訂「主計處」掌理事項。  

（十五）  第 17 條：增訂院本部依分層負責明細表實施分

層負責制度。  

（十六）  第  22 條：配合現況及法規體例修正院務會議

議定事項。  

（十七）  第  23 條：配合院務會議開會時間等修正部分

文字。  

（十八）  第 28 條：配合本院組織法修正施行日期修正本

規程施行日期。  

（十九）  刪除現行條文第 3 條、第 7 條、第 8 條及第 15

條：基於設總辦事處規定業經刪除，幕僚長請假

代理與行政主管任免及考核可依其他法規規定

辦理，以及分科辦事規定移列他條次，爰將上開

規定刪除。  

四、 檢附本院處務規程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各乙份。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 院長核定發布。  

討論紀要：  

一、第 8 條之「國會」宜改為「立法院」。  

二、第 22 條之「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宜改為

『審議或核備』。  

決  議：修正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如附件 9）。  

 

 

提案四、有關本院編制表（以下簡稱本表）草案乙案，提請 討

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案經提 103 年 2 月 12 日本院法規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通過。  

二、 本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 總統 103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又參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7

條規定，組織法中僅就主要職務之職稱、官職等及員

額予以規範，其餘職務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於編制

表規範，爰上開本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除將原

置處長及副處長職稱修正為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外，並

刪除原總辦事處所置其餘職稱，另增列第 23 條之 1

規定，本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

制表定之，故配合訂定本表，規定院本部各職稱之官

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配置。  

三、 本表編制員額規劃如下： 

經依院本部組織設置及職掌業務情形，在原有編制員

額總數 200 人，並不變動原本院組織法第 23 條所定

各職稱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下，比照其他中央相當層

級機關組設單位名稱、職稱及同職稱之列等，重新檢



討配置。茲說明如下：  

（一）重要職務之設置：  

本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學術諮

詢總會執行秘書及副執行秘書等重要職稱之官

等職等及員額，依本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第

3 條、第 21 條、第 23 條及第 23 條之 1 規定，於

本表中訂列如下：  

1、置院長 1 人，特任；副院長 3 人，職務均比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2、置秘書長 1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

十四職等，副秘書長 1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並依本院組織法規定，均得由研究

員或研究技師兼任。  

3、學術諮詢總會置執行秘書 1 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副執行秘書 3 人，

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並依本院組織法

規定，均得由研究員兼任。  

（二）其他職務之設置：  

依本院院本部內部單位設置情形，訂列一級單位

主管、副主管之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數，並考

量機關職掌業務、人力調配運用及官等職等配置

等法制規定，核實配置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

及員額數。  

（三）其他編制事項：本表所列人事處書記，由留用原

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四、 檢附本院編制表草案總說明、編制表草案及編制修正

對照表各乙份。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 院長核定發布。  

決  議：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如附件 10）。  



提案五、有關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及研究所編制表修正草案乙案，提請 討

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案經提 103 年 2 月 12 日本院法規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通過。  

二、 經查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之退休、資遣及撫

卹準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規定辦理，惟本院之組織法

規及相關規定並未明定，為免將來「聘任人員人事條

例草案」完成立法後產生適用疑義，允宜於本規程增

訂法源依據；又本院研究技師延長服務時聘期之處理

尚乏依據，為完備法制，允宜增列；另配合本院組織

法修正，業已擬具本院編制表草案，為期作法一致，

應一併檢討修正本規程研究所組設相關規定及修正

研究所編制表。  

三、 本規程現行條文 27 條 (附則 6 條 )，本次計修正 4 條、

刪除 1 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 13 條：配合第 26 條第 1 項後段增訂本院研究人員

及研究技術人員之退休、資遣及撫卹分別準用公立學

校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之法源依據，爰刪除本條第 2 項

「資遣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之文字。  

(二 )第 14 條：增列研究技師延長服務之聘期規定。  

(三 )第 19 條：基於職稱簡併原則，將原高級分析師、高

級管理師、高級設計師等職稱整併為高級分析師；原

設計師、管理師職稱整併為設計師；原助理設計師、

助理管理師職稱整併為助理設計師。另將雇員留用規

定刪除。  

(四 )第 20 條：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已對各機關

職務職系之適用有明確規範，爰依組織法規體例刪除



本條有關本院各職務職系之適用規定。  

(五 )第 26 條：增列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之退休、

資遣及撫卹事項之法源依據。  

四、 本院研究所編制表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在編制員額不變，以及不變動現行各職稱之官等員額

配置比率情形下，比照本院編制表草案規範情形修

正。  

(二)配合上開本規程修正情形，將原高級分析師、高級管

理師、高級設計師等職稱整併為高級分析師；原設計

師、管理師職稱整併為設計師；原助理設計師、助理

管理師職稱整併為助理設計師。  

五、 檢附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及條文對照表；研究所編制表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

表各乙份。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再提評議會討論。  

決  議：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如附件 11）。  

 

 

提案六、有關本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及研究中心編制表修正草案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本案經提 103 年 2 月 12 日本院法規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通過。  

二、 本規程現行條文 20 條，本次計修正 2 條、刪除 2 條

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 6 條：經查本院組織法第 19 條第 1 項業經修正，



增列本院研究中心設學術諮詢委員會之法源依據，

且原條文第 2項已授權另定學術諮詢委員會及學術

諮詢總會之組織規程，為符合上開授權規定，爰將

本條研究中心學術諮詢委員會之組設規定刪除。  

（二） 第 11 條：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自 95 學

年度起已由原辦理「考績」改辦「學術研究績效評

核」，爰酌作本條文字修正。  

（三） 第 17 條：基於職稱簡併原則，將原高級分析師、

高級管理師、高級設計師等職稱整併為高級分析師；

原設計師、管理師職稱整併為設計師；原助理設計

師、助理管理師職稱整併為助理設計師。  

（四） 第 18 條：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已對各機

關職務職系之適用有明確規範，爰依組織法規體例

刪除本條有關本院各職務職系之適用規定。  

三、 本院研究中心編制表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在編制員額不變，以及不變動現行各職稱之官等員

額配置比率情形下，比照本院編制表草案規範情形

修正。  

（二） 配合上開本規程修正情形，將原高級分析師、高級

管理師、高級設計師等職稱整併為高級分析師；原

設計師、管理師職稱整併為設計師；原助理設計師、

助理管理師職稱整併為助理設計師。  

四、 檢附本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表；研究中心編制表修正草案總說明及

對照表各乙份。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再提評議會討論。  

決  議：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如附件 12）。  

 


